
达市财办议 E2023〕 89号

达州 财政局
关于 五 人大四次会议第 189号建议 理

情况 (A) 函

梁远芳代表 :

您在达州市第五届人大代表会第四次会议上提出的《关于强

化财政投资绿化园林管护投入的建议》(第 189号建议 )收悉。

现将办理情况函告如下 :

-、 情况说明

为加强村级基层组织建设,提高公共服务保障水平和社会治

理能力,我局于 2016年相继制定了《达州市财政局关于全面建

立基层组织活动和公共服务运行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》(达市财

预 〔2016〕 27号 )《达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<达州市基层组织活

动和公共运行经费使用管理办法)的通知》(达市财预〔2016〕 28

号),明 确基层组织经费包括基层组织活动经费和公共服务运行

经费,用 于开展基层组织活动、农村公共服务运维等必要支出。

其中,农村公共服务运维支出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类等项目

的运行维护。根据以上政策规定,您提出的农村园林绿化维护管

理经费应从农村公共服务运维支出中的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类

项目运维经费列支。我局一直以来,严格按照政策规定及时下达

省市基层组织活动和公共服务运行补助资金,并积极督促县级财



政按标准足额纳入预算安排
‘。经了解,县级财政均严格按照农村

基层组织经费保障标准对农村基层组织工作给予了必要的资金

保障。目前,农村基层组织经费支出更多的是以统筹整合使用为

主,尚未单独设立农村园林绿化专项经费预算。同时,县级财政

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乡镇基本财力保障机制,将会更好地保障农村

基层组织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。

二、下一步打算

针对代表提出的建议,我局将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:一

是积极帮助县级政府做好向上争取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农村环境

改造和园林绿化设施建设维护管理工作,特别是加大对纳入重点

生态功能区、重点旅游景区的乡村的上级资金转移支付分配力

度。二是帮助指导县级财政进一步建立健全乡镇及村级基本财力

保障增长机制,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加大对农村基层组织的经费

投入力度。三是积极沟通市级园林绿化主管部门,结合农村地域

特色,因地制宜加强对县级园林绿化管护工作的专业指导,严把

苗木质量关口,加强对苗木移植和后续管理的技术培训,减少因

管理不善导致农村园林绿化环境效果不佳的问题。

最后,再次感谢您对市财政局工作的大力支持 !

(联系人:资环科 赵华平 电话:2

抄送:市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,市人大预算委员会,市政府督查室,

通川区人民政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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